清单编制总说明

工程名称：紫金山实验室双紧缩场精装修工程
	    一、工程概况：

    1、本工程为紫金山实验室双紧缩场精装修工程。

    2、建设地点：南京市江宁区。

    3、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4、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二、工程招标范围：

图纸范围内紫金山实验室双紧缩场精装修工程，包含拆除、装饰、电气、暖通安装工程。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2、建设单位提供的《紫金山实验室项目》-装饰施工图。

     3、《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09）、《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1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及现行有关文件。

     4、《江苏省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2016】154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

     5、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招标项目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按施工图纸及相关的国家规范的要求。

四、编制说明：

1、本工程为拆除按修缮拆除工程，装修按单独装饰工程专业；

2、本项目所用砼按预拌砼编制，砂浆按预拌砂浆编制；

3、本项目工程做法设计不详的，按常规做法列入，具体详清单列项；
4、部分管线工程量为根据常规考虑，工程量应以实际发生为准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主要工艺施工技术说明及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承包人在报价时须充分考虑“主要工艺”和“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计入相应的报价中；

    2）、投标人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采用的方案调整措施项目清单的内容，投标报价应满足规范及地方有关规定的要求，所发生的费用计入报价中；

    3）、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尤其施工用水的接入点；施工用电的接火点位置)，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

    五、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须满足招标文件、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2、施工所使用的材料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并为正规厂家合格产品。投标人自选的材料，投标报价时须在《承包人供应材料一览表》中注明品牌、厂家、型号及规格，一旦中标后，严格按照本表所注明的材料进行供货；投标时未注明品牌、厂家、型号及规格的材料，中标后优先采用招标人指定产品。

     3、主要材料品牌：详见装修材料品牌。

    六、本工程暂列金额、暂估价：详招标文件。

七、本工程不创建文明工地。


